
附件1
2021年灌南县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实施方案 
为切实加强种业市场监管，激发种业创新发展活力，营造良好的种业市场秩序和环境，保障农业生产用种安全，根据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2021年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和我县种业监管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思路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以及今年中央和省委一号文件精神，认真落实打好种业翻身仗部署要求，以推动种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以强化植物新品种保护为重点，以专项整治为抓手，明确责任分工、压实主体责任，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突出事中事后监管，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不断提高治理成效，形成齐抓共管的监管格局，营造创新主体有动力、市场主体有活力、市场运行有秩序的良好发展环境，为打好我县种业翻身仗奠定坚实基础。

二、工作目标

（一）总体目标。着力加强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有力打击侵权套牌等违法行为，品种权保护意识明显增强；着力加强种业市场专项整治和日常监督检查，制售假劣、非法生产经营转基因种子等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主要农作物种子质量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着力开展农业执法大练兵活动，农业行政执法人员办案能力水平大幅提升；着力强化种业领域日常监管与执法办案的协调配合，种业治理成效更加显著。

（二）细化目标。明确种业监管及执法单位。对县区发证的种业企业现场检查覆盖率不低于50%；对辖区内种子经营门店抽查检查覆盖率不低于50%，对被抽查门店备案经营品种抽样覆盖不低于30%，被检查企业、经营门店问题整改合格率为100%；辖区内生产经营主体备案率及生产经营品种备案率为100%；达到移送条件的案件，向公安部门移送率为100%。

三、重点任务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重点环节及重点区域、重点品种，开展集中整治，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区域间要加强监管协作，加强信息交流，协同处理监管案件，更好地提高工作效能。

（一）规范品种管理。强化主要农作物联合体、绿色通道试验及自主试验监管，以取得植物新品种权品种为重点，配合相关部门处理违法违规登记行为；规范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宣传、推广等行为，推动非主要农作物品种有效治理。

（二）严格种子生产基地监管。对辖区内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实行全覆盖检查，重点检查制种企业生产经营许可、生产备案、生产品种、生产地块等信息；核查授权情况、委托繁制种合同、亲本（基础种和原种）来源、生产面积、隔离情况等。对不按规定报备生产信息的企业要组织实地检查，依法查处无授权生产、无证生产和租借买卖许可等违法行为。开展制种基地日常检查巡查，严厉打击盗取亲本、抢购套购等侵权行为，建立制种主体红黑名单制度。加强制种基地苗期转基因检测，强化种子收获前检查，严禁非法转基因种子流出基地。

（三）加强种子企业检查。重点检查生产经营档案、包装标签及种子质量、真实性、转基因成分等。落实分级分类监管要求，对检查中发现问题及投诉举报较多或有重大种子案件的企业，加大检查抽查频次，实行品种检查全覆盖；对信用好、开展种子质量认证等企业可适当减少检查频次。对承担国家和省级救灾备荒储备项目的企业开展全覆盖检查。

（四）加强种业市场检查。在用种关键时期，以种子标签和种子质量为检查重点，开展种子市场检查，检查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是否全面、真实、规范，二维码信息是否符合规范并且可追溯；经营档案进销记录、销售凭证是否健全，门店是否备案、备案信息是否完整真实；是否存在未审先推或已撤销审定品种违法推广销售等行为。依法开展电商种子经营行为的监管。加强种畜禽市场监管，配合省畜牧总站，重点检查无证（含过期、超范围）生产经营、假冒优质种公牛冷冻精液、低代别冒充高代别、销售的种畜禽不符合种用标准、种畜禽系谱档案不全等。

（五）提升种业监管执法信息化水平。完善种子种苗、种畜禽生产经营备案主体清单，所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信息、备案信息，录入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所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信息录入“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管理系统”。利用全国农业综合执法信息共享平台、江苏省农业行政执法系统等平台，提高执法信息化水平。
（六）有序开展农资打假专项行动。紧扣农资需求和销售季节特征，明确各时段打假重点，精准实施阶段性为重点的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确保全年无盲区、全覆盖。加强农资市场巡查检查，积极查找问题隐患，确保种子质量可靠、数量充足，确保农民用上放心种，保障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七）切实加大种子案件查办力度。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把好案件查处关，坚持有案必查，以案促管。重点查处侵犯植物新品种权、无证或未按规定备案生产经营、生产经营假劣种子、品种未审先推、标签和使用说明不符合规定等违法行为。要及时公布查处结果，积极报送种业违法和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典型案例。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充分认识开展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的重大意义，明确职责分工、细化工作任务、厘清监管环节，做到事有人办、责有人担，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加强安全生产指导，落实好种业安全生产责任。该实施方案，将于5月底前在“灌南县政府网站”公开并报市农业农村局备案。

（二）严格规范执法。要认真落实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进一步健全例行抽查、专项抽检和重点抽检相结合的监督抽查制度，结合实际，依法开展行政检查，对重点地区、重点环节、重点企业、重点基地保持高压态势。要严格执行规定程序，规范扦样、记录及取证等工作，妥善留存凭证资料，确保证据链完整，及时通报检查结果。要规范执法行为，严格执法程序，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并按要求进行信息公开。
（三）注重宣传总结。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种业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加强工作经验做法、典型案件等宣传，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震慑违法行为。强化信息报送和活动总结，每月12日前，向市农业农村局至少报送一篇工作动态信息，12月5日前，将2021年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总结（含种业典型案例1－2个）、2021年种业监管执法年任务完成情况表、2021年种业监管执法年监管执法情况表报送市农业农村局。

附件2
2021年种业监管执法年任务完成情况表
                县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内容
	县（市、区）级

	
	对县级发证种子企业检查覆盖率
	对种子门店抽查覆盖率
	对门店备案品种抽样覆盖率
	企业及门店检查问题整改率
	辖区内生产经营主体备案率
	生产经营主体

经营品种备案率
	达到移送条件的案件向公安移送率

	完成

情况
	
	
	
	
	
	
	


注：“完成情况”一栏按照工作完成情况据实填写，应填写具体数值，不可填写“是”或“否”。

附件3
2021年种业监管执法年监管执法情况表
                 县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案件

类型
	执法情况
	监管情况

	
	出动执法人员数
（人次）
	立案数（件）
	涉案种子数量

（公斤）
	处罚
金额
（万元）
	办结案件
	移送司法机关
	处罚结果信息公开
（件）
	抽取样品数（个）
	检查企业数（个）
	检查门店数（个）
	检查基地数（个）

	
	
	
	
	
	件数
	涉案金额

（万元）
	件数
	涉案金额

（万元）
	
	
	
	
	

	品种权

侵权
	
	
	
	
	
	
	
	
	
	
	
	
	

	制售假劣种子
	
	
	
	
	
	
	
	
	
	
	
	
	

	无证生产经营种子
	
	
	
	
	
	
	
	
	
	
	
	
	

	非法生产经营转基因种子
	
	
	
	
	
	
	
	
	
	
	
	
	

	其他
	
	
	
	
	
	
	
	
	
	
	
	
	

	合计
	
	
	
	
	
	
	
	
	
	
	
	
	



